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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拟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六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由公

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第十六条  公司应按照发行申请文件

中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依照公司内

部管理文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

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公

司财务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设立台账，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

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第三十六条  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

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公

司财务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设立台账，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

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勤勉尽责，督促公司规范运用募集资

金，自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不得参与、

协助或纵容公司擅自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占用或者挪用公司

募集资金，不得利用公司募集资金及募

投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半年 第三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半年



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

告》”）。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应经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应当在提交董事

会审议后 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公告。年度审计时,公司应当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并于披露年度报

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同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

划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中解释具体原因。当期存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的，公

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

本报告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末的投资

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

告》”）。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应经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应当在提交董事

会审议后 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公告。年度审计时,公司应当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并于披露年度报

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同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

划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中解释具体原因。当期存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的，公

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

本报告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末的投资

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公司披露有关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应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部分条款修订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其他条款不变。本次《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修订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7日 

 


